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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 參、有關學術理論之研究

　　上述各種理論與說法的初探，大致可獲得下列概念，即為適應社會

環境的變遷，政府需講求行政革新，增進行政效能。增進行政效能，除機

關組織、職掌及編制需隨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調整外，在人事行政方面首需

有效考選人員，任職時應求資格與職務相當、人與事配合，在職期間應隨

社會環境中知能的發展、所任職務職責之變動，並配合公務人員生涯規劃

與組織生涯管理，及時提供訓練進修機會，以增進知能，再配合升遷等

激勵措施，以培育人才與器使人才，進而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及滿足

公務人員的尊榮心與成就感。本此概念並參照前述理論與說法，爰提出下

列十項原則，以為檢討及改進現行訓練進修與升遷制度及其結合問題之

參據。

（一）訓練應依其性質與目的區分種類，依其教學程度與參訓人員官職

等高低區分層次，以建立訓練之體制架構，並為辦理訓練之依據。進修亦

宜區分種類與方式，以利作業。

（二）為期訓練進修獲得成效，應就機關組織、職掌之變動，人員職責及

工作指派之調整，新知能、新技術之引進與發展，法規制度之改變，個人

生涯規劃與組織生涯管理之需求等情形，妥為評估，而後訂定適當種類

層次的訓練計畫。

（三）訓練以由機關選派人員參加為原則，但公務人員為配合個人生涯

規劃，亦得申請參加訓練。進修以公務人員自行參加為原則，但機關基於

業務需要亦得選派人員參加進修。

（四）舉辦訓練之訓練方式，應視訓練內容、人數多寡、訓練設施等選用

教學方法之選用，課程之安排等，應配合學習心理進行。訓練期間，對參

訓人員應有適當的輔導與考核。訓練結束後，對訓練成效應作評鑑。

（五）升任制度，不僅是管理當局為激勵公務人員所需採取之措施，亦

為公務人員為獲得受尊重與自我實現需要所期望之措施。升任制度需按各

職務之職責程度高低，作階梯式的升任，使每次晉升，均能表現出地位

之提高、職責之加重，俸薪之增加，並達到按部就班、依序拔擢之目的。

（六）遷調制度，不僅為管理當局適應業務變動、提高工作效率及防止可

能發生弊端所需要，亦為公務人員增加個人歷練所必要。實施遷調，可區

分為職期遷調（定期在若干職務間調任）、地區遷調（在若干地區之職務



間調任）、經歷遷調（在若干性質不盡相同之職務間調任）、職位輪換

（在原職務輪換至另一職位之工作）。

（七）升任與遷調制度宜採螺旋武之結合，即先在同官等內同一序列之

若干職務間遷調，而後再升任至高一序列的職務；升任至同官等最高序

列之職務後，再依升官等程序晉升至高一官等序列的職務，依次晉升，

直至簡任官等最高序列職務。

（八）為期達到積極培育人才、有效器使人才目的，在訓練進修與升遷之

間，應作適當的結合。對結合要求之寬嚴，應視訓練進修之性質與目的及

職務之為初任、升任或遷調而定。

（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之權責，在中央五院間宜作下列區分：

１．訓練進修之政策及法制事項，由考試院主管。

２．為完成考試、考績或任用程序，取得考試及格或任用資格，及初任轉

任之適任條件之訓練進修，由考試院主管，但得委託有關機關辦理。

３．為現職人員升遷職務取得適任條件或充實現職工作所需知能訓練進

修，由公務人員所隸屬之上級主管院分別主管，並均得委託有關機關辦

理。

（十）配合上述原則，對有關法規宜作必要的增訂與修訂，如增定公務

人員訓練進修法，修訂公務人員陞遷法，並修正其他有關任用、考績等法

規之有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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